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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办安全〔2023〕423号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
关于做好今冬明春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工作的

通 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、省属中

等职业学校，各委管学校、厅直属各单位（实验学校）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领导批示精神和省政府召开的全省

冬春火灾防控暨森林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及全省城镇燃气安

全专项整治集中攻坚推进视频会议等的部署要求，确保全省教育

系统安全稳定，现就做好今冬明春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工作的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。当前正值年终岁尾，各项工作都处

于收官阶段，也是消防等各类安全事件（事故）易发阶段。各地、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



— 2 —

各级各类学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稳定工作的

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和省委教育工

委、省教育厅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保持清醒头脑，

周密安排部署，切实加强防范。要强化底线思维、极限思维，以

“时时放心不下”的责任感和“把眼睛瞪得大大的”敏锐性，筑

牢安全稳定防线，维护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大局。

二、抓实抓细安全教育。要认真贯彻落实《全省学校安全教

育工作方案》，切实加强学生安全教育，增强学生安全意识。要切

实发挥课堂安全教育主渠道作用，不折不扣地做到“教材、课时、

师资、经费”四落实，帮助学生系统、科学地掌握安全知识和技

能。要强化安全演练，中小学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，

幼儿园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，提升学生应急避险能

力，最大限度地预防安全事件的发生，减少安全事件造成的伤害。

三、全力加强重点防范。要本着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，深

入贯彻落实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出台的防范学生非正常死亡

措施，持续做好防范学生非正常死亡工作，保障学生生命安全。

要按照教育部的统一安排，巩固窗户限位器、楼梯防护网、楼道

防护栏等安全设施加装工作成果，提升校园安全防护水平，严密

防范校园内学生极端事件的发生。要定期开展学生身体健康体检，

建立身体健康档案，强化预防措施，防范学生病亡和猝死事件的

发生。

四、深化燃气专项行动。要按照《2023年全省学校燃气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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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》的要求，聚焦“气、瓶、阀、管、

网和环境”六个方面，扎实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。对排查出的

燃气安全风险隐患，特别是管道老化、燃气泄露、操作不当等问

题，要建立整改台账，迅即整改到位，防范遏制校园燃气安全事

故的发生。要加强非居民用户“瓶改管”工作，加大投入力度，

采取得力措施，确保于 2023年底前 100%完成城镇学校“瓶改管”

工作。

五、持续抓好消防安全。要深刻汲取省内外已发生的消防安

全事故教训，持续将教育系统消防安全作为重大事故安全隐患排

查整治的重要内容，狠抓各项消防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，严格配

足、配齐消防安全设施设备，并定期进行检查、保养、维修、更

换等，杜绝消防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确保教育消防安全形势总体稳

定。要按照统一部署，采取多种形式，在做好 119消防宣传月活

动的基础上，继续加强消防安全教育宣传，营造人人关注消防安

全、时时做好消防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。

六、做好森林防火工作。要科学安排，在安全教育中体现森

林防火教育内容，增强学生防火意识，引导学生不携带火种到森

林区域，不在森林区域或周边玩火、戏火，不盲目施救。距离森

林较近的学校，要按照当地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的统一部署，密切

关注森林防灭火形势，加强预警预判，在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的

同时，减少森林火灾对学校的不利影响。要用好校讯通、家访等

家校沟通渠道，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，共同引导学生提高森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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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火素养。

七、预防校园拥挤踩踏。要采取多种方式，提示提醒学生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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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抽查和县级全面排查）。要健全隐形变异违规培训预防、发现、

查处工作机制，依法依规严查重处违规培训，有效防范违规培训

引发的安全稳定风险。

十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。要压实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安全主

体责任及教育行政部门行业监管责任，坚持主体责任、第一责任、

“一岗双责”和监督责任“四责统一”，建立“人人有责、层层负

责、各负其责”的全员安全责任体系。要健全应急预案，加强应

急管理，强化应急演练，建立学校和公安、医院协调联动机制，

切实做好突发安全稳定事件的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。要落实值班

和领导带班制度，确保联络方式畅通，做好值班值守工作。

同时，各地、各学校要统筹做好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、

平安建设、安全基础防范、雪亮工程建设、防欺凌、校车安全、

实验室危化品、特种设备、防电信网络诈骗、食品安全、防恐反

恐、扫黑除恶等安全管理及教育信访工作，最大限度防范和遏制

安全事件事故的发生，为全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稳定

保障。

2023年 11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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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依申请公开 2023年 11月 27日印发


